
-  自然人(獨資經營人士) - 請註明姓名。（例如：梁桂）
-  法人(公司或其他機構) - 請註明載於設立或更改公司公證

書之商業名稱。（例如：工營有限公司）

如屬獨資而又不選擇到「商業及動產登記
局」作個人企業主登錄，則無須填寫。
（例如：桂記個人企業主）

-  請填寫作登記用途之身份證明文件，並於日期欄內註明
證件之本次發出日期。

  （例如：澳門居民身份證或指出其他證明文件的種類）
- 如屬法人登記則無須填寫。
  （例如：澳門居民身份證或指出其他證明文件的種類
- 如屬法人登記則無須填寫。

- 自然人(獨資經營人士)
  請註明總址；如無總址，則註明住所。
- 法人(公司或其他機構)請註明企業總址。
- 可選擇以中文或葡文其中一種官方語言填報。

-  商號名稱應盡可能反映有關經營之業務。
  （例如：桂記電器）
-  倘商號有英文名稱可填寫在第二行內。
  （中文商號名稱在第一行）
-  商號名稱中商業活動之用語不能以縮寫表述，且不同

語言商號名稱之意思必須相對應。
  （例如：電器 / Artigos Eléctricos)。
-  場所登記（營業稅檔案）編號：如屬首次登記，不用

填寫，編號由澳門財稅廳發出。其他情況，請參照商
號之營業稅單，亦可到第二服務中心、氹仔接待中心
或政府綜合服務大樓查詢。

-  每一個營業場所，須填寫一式兩份申報表。  
可選擇以中文或葡文其中一種官方語言填報。 

如屬首次登記，不用填寫，編號
由澳門財稅廳發出。其他情況，
請參照營業稅單或所得補充稅單
，亦可到第二服務中心、氹仔接
待中心或政府綜合服務大樓查詢
。

請填寫所經營之業務，可參考
《營業稅規章》“行業總表” 
之分類註明。 （例如：商品零
售、肉類批發、成衣製造、出
入口等）

本欄分別編列為1至10.3項，請在擬申報所
屬情況之旁側，以或符號標示。
（例如：開業請選擇第1、2及2.1項標示；
結業選擇第10項標示；如屬更改通訊地址，
請選擇第9項標示，並註明更改通訊地址）

事發日(開業/結業/更改資料)。



公司最初資本：
-  當申報開業時，只需將資本額填寫在公

司最初資本欄內。
公司現在資本：
-  當更改資本時，必須將新資本額填寫在

公司現在資本欄內，並同時將舊資本額
填寫在公司最初資本欄內。

企業負責人除簽署外、請以正
楷填寫姓名及日期。
(請注意：簽名須經認證)

-  如有行政准照，請於本欄註明。請
在發給從事活動准照之政府部門旁
側，以或符號標示。

可於本欄選擇以流動電話及電
郵地址接收本局訊息，並請以
或符號標示訊息語文。如有其他說明，請填寫本欄。

- 納稅人編號；
- 姓名/公司名稱；
- 總址/住所、大廈及電話。

請於本欄註明通訊地址：
-  如選擇以納稅人地址或場所地址

作為通訊地址，只需在相關空格
內以或符號標示。

-  如選擇以其他地址作為通訊地址
，請於本欄“其他”位置註明本
澳地址或本澳郵政信箱。


